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提吊委员会经广泛征询意见并审查后，经公司董事会提吊，推荐甘勇先生、谷建全先生、王世卿先生、祝田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事前已将拟审议的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关于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吊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经审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甘勇先生、谷建全先生、王世卿先生、祝田山先生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未发现其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吊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三、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上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
	四、关于公司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独立意见



